
信徒造就  第十六課 – 聚會的生活 

 
來 10:25 你們不可停止聚會、好像那些停止慣了的人、倒要彼此勸勉．既知道［原文作

看見］那日子臨近、就更當如此。 
 
徒 2:14 彼得和十一個使徒、站起、高聲說、猶太人、和一切住在耶路撒冷的人哪、這

件事你們當知道、也當側耳聽我的話。 
徒 2:41 於是領受他話的人、就受了洗．那一天、門徒約添了三千人． 
徒 2:42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、彼此交接、擘餅、祈禱。 
 

一、團體的恩典是在聚會裡 

神的話是說：『你們不可停止聚會。』為什麼不可停止聚會呢？因為神要在聚會裡

給我們恩典。神給人恩典是分做兩類：一類是個人的，一類是團體的。神不只給我們個人

恩典，神還給我們團體的恩典。這一個團體的恩典，只有在聚會裡才能得著。 

 

二、教會與聚會  

﹙一﹚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

弗 1:23 教會是他的身體、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。 

  教會這一個詞，照著聖經的原意，就是「被召出來的一群人」。教會不是禮拜堂的建

築，也不是人組織的慈善機構，乃是所有蒙召的聖徒所組成的。歷世歷代所有蒙恩得救神

的兒女，同有一個生命，就是耶穌基督那永遠的生命，同為一個身體，就是基督的身體，

這一個屬靈的身體就是基督那充滿萬有者的豐滿。當主道成肉身來到地上的時候，神本性

一切的豐滿都在祂裏面，一直等到祂上十字架，將身體裂開，這個豐滿就釋放出來了。如

同一粒麥子落在地裏死了，就結出許多子粒來，這一個釋放、擴大出來的豐滿就是教會。 
 

﹙二﹚聚會是基督身體的陳列和活動 

  關於聚會，在聖經裡不但有明文的命令，並且也有許多的榜樣。當主耶穌在地上的時

候，常常與祂的門徒聚集在一起：在山上聚集（太五章一節），在曠野聚集(可六章三十

二至三十四節)，在家裡聚集(可二章一至二節)，在海邊聚集(可四章一節)。最後一晚，祂

還借一間大樓與他們聚集。(可十四章十五至十七節)。復活之後，祂還是在他們的聚集中

顯現出來。(約二十章十九節、二十六節，徒一章四節)。五旬節還沒有到的時候，門徒們

是同心合意的聚集在一起禱告。(徒一章十四節)。五旬節到了，他們也是聚集在一起。(徒

二章一節)。接下去，他們就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，彼此交接、擘餅、祈禱。過些時候，

他們受了逼迫，回到自己的地方來，還是聚集。(徒四章二十三至三十一節)。彼得被釋

放，回到那一個家的時候，也在那裡聚集。(徒十二章十二節)。到哥林多前書第十四章，

相當清楚的告訴我們，全教會聚在一起。(林前十四章二十三節)。是『全教會』聚集在一

起。沒有一個屬乎教會的人，可以不和教會在一起聚集的。 

 



三、聚會彰顯身體的作用 

﹙一﹚身體的作用特別在聚會中彰顯 

林前 12:12 就如身子是一個、卻有許多肢體．而且肢體雖多、仍是一個身子．基督也是這

樣。 
林前 14:23 所以全教會聚在一處的時候、若都說方言、偶然有不通方言的、或是不信的人

進來、豈不說你們癲狂了麼。 

  哥林多前書第十二章是講身體，第十四章是講聚會。第十二章是講恩賜在身體上，第

十四章是講恩賜在教會中。第十二章說身體，第十四章說聚會；一邊說恩賜在身體裡，一

邊說恩賜在聚會中。身體的作用特別在聚會中彰顯。肢體的互相效力，眼睛幫助腳，耳朵

幫助手，手幫助口，互相影響，互相扶持，是特別在聚會中發生作用的。 

 

﹙二﹚主在聚會中的同在 

太 18:19 我又告訴你們、若是你們中間有兩個人在地上、同心合意的求甚麼事、我在天

上的父、必為他們成全。 
太 18:20 因為無論在那裏、有兩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、那裏就有我在他們中間。 

  只認識主和個人的同在是不夠的．厲害的同在，有力量的同在，要在聚會中才摸得

著，個人摸不著。雖然個人也能得著主的同在，但是那一個度數總是比較差，總是沒有那

麼大的力量。只有和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時候，才能摸著主的同在，是你個人所沒有摸著

的。 

 

四、聚會的原則 

﹙一﹚奉主名聚會 － 主是所有聚會的中心 

  每一個奉主名的聚會都是在主的名裏的聚集，這名包括了主的所是與所作。當主耶穌

在地上的時候，祂的名字叫耶穌，腓立比書第二章說，祂存心順服，以至於死，且死在十

字架上，所以神將祂升為至高，又賜給祂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。神賜給祂兒子耶穌的名，

祂兒子又將這名信託給所有神的兒女，使我們有分於祂這一個名。今天教會在主的名裏聚

會，必有主的同在，在主的名裏禱告，必蒙主垂聽。 
 
﹙二﹚凡事都當造就人－ 以別人得著造就為目的 

林前 14:26 弟兄們、這卻怎麼樣呢．你們聚會的時候、各人或有詩歌、或有教訓、或有

啟示、或有方言、或有繙出來的話．凡事都當造就人。 
 
  保羅在哥林多前書第十四章裡告訴我們，聚會的基本原則，就是為著造就人，不是為

著造就自己，所有在聚會中作的事，乃是以別人得著造就為目的，不是以自己得著造就為

目的。聖靈在聚會裡，是不可得罪的；一得罪聖靈，就沒有祝福。在聚會裡，我們如果顧

到別人的需要，顧到別人的造就，那麼聖靈就被尊敬，祂就作造就的工作，我們自己也得

著造就。 

 


